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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请求在第六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内列入一个项目 
 
 

  联合国同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合作 
 
 

  2013 年 10 月 22 日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3 条，谨作为独立国家联合体主席国常驻代表，

请求在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内列入一个项目，题为“联合国同独立国家

联合体的合作”。 

 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20 条，现附上解释性说明(附件一)和相应决议草

案(附件二)。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德烈·达普基乌纳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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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解释性说明 
 
 

  联合国和独立国家联合体之间的合作 
 
 

 1991 年 12 月 8 日，签署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1991 年 12 月 21 日，

在阿拉木图签署了该协议议定书，缔约方强调，独立国家联合体是建立在平等基

础上的。独联体成员国包括阿塞拜疆共和国、亚美尼亚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

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克兰。 

 独联体为各成员国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友好、睦邻、族际和谐、信任、相互理

解和相互合作服务。 

 按照 1993 年 1 月 22 日通过的《宪章》(1994 年 8 月 3 日在联合国登记)，独

联体的宗旨是： 

 在政治、经济、环境、人道主义、文化等领域开展合作； 

 独联体国家在共同的经济空间、国家间合作和一体化框架内，实现全面和平

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确保人权和人的基本自由； 

 开展合作，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有效措施，以裁减军备和军费、消除

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实现全面彻底裁军； 

 协助独联体各国公民在独联体内自由交流、接触和旅行； 

 开展法律互助，并在法律关系其他领域开展合作； 

 和平解决独联体国家之间的争端和冲突。 

 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是解决独联体重大问题的最高机构。成员国之间通过

独联体的协调机构——政府首脑理事会、外交部长理事会和经济理事会，开展协作。 

 执行委员会是独联体唯一常设的执行、行政和协调机构。 

 根据《独联体宪章》第 34 条，可在独联体经济、社会等领域合作协议的基

础上，成立部门合作机构，制定此类合作的商定原则和规则，并促进将其付诸实

施。 

 议会间大会是独联体各国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组织，它讨论独联体范畴内的

合作问题，在各国议会活动领域制定联合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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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 年 3 月 24 日，联合国大会授予独联体观察员地位(第 48/237 号决议)。

1994 年 4 月 19 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也给予独联体这一地位。 

 独联体执行委员会与联合国系统的一些专门机构保持工作接触，特别是亚洲

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同以下

机构结成了条约关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欧洲经委会)的执行机构，以及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自 2013 年 7 月以来，执行委员会有一个联络

点负责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进行交流。 

 高度重视独联体与联合国在以下重点领域的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和毒品走私以及预防冲突。 

 在可持续发展、保健、人权和人道主义合作领域，与联合国系统合作的前景

看起来也很广阔。 

 独联体保健合作理事会与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之间(2002 年 7 月 2

日)，独联体成员国人道主义合作国家间基金与教科文组织之间(2008 年 11 月 28

日)，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就是这方面的明证。国家间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理事

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之间，独联体统计委员会和联合国统计部门之间，建筑业

合作问题政府间理事会与欧洲经委会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之间，建立了合作

伙伴关系。 

 独联体成员国运输协调会议与欧洲经委会内陆运输委员会开展合作，尤其是

在以下合作领域建立定期工作接触：发展合并运输和欧亚交通联系，首先是利用

国际运输走廊，并促进欧洲经委会内陆运输委员会与独联体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国

家之间开展交流。 

 因此，近年来，为解决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共同问题，联合国与独

联体之间在各级别开展了交流，成绩斐然。然而，此项合作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基

础，以便加强其实际方面并提高其效力。这将有助于发展和加深独联体与联合国

系统专门机构之间的联系。这是大会关于“联合国同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合作”的

决议的目的所在。现附上该决议草案。 

http://undocs.org/ch/A/RES/48/237
http://undocs.org/ch/S/RES/154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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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决议草案 
 
 

  联合国同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合作 
 
 

 大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其中鼓励开展区域合作，以促进联合国的宗旨

和原则， 

 提及其 1994 年 3 月 24 日第 48/237 号决议给予独立国家联合体在大会的观

察员地位， 

 满意地注意到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活动与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相一致， 

 重申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在于为解决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国际

问题开展国际合作， 

 提及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包括 2005 年 10 月 17 日第 1631(2005)号决

议，以及安理会主席的声明，包括 2010 年 1 月 13 日的声明，
1
 其中强调联合国

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有关规约建立有效

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欢迎独立国家联合体致力加强和深化与联合国系统机构、方案和基金的合

作， 

 深信联合国与独立国家联合体加强合作，将促进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1. 注意到独立国家联合体努力在以下领域加强区域合作：加强贸易和经

济发展，交流统计数据和经济信息，文化，教育，保健，体育，旅游，科学和

创新，环保和与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作斗争，打击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贩运麻醉

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恐怖行为，极端主义行径和非法移民，以及其他相

关领域； 

 2. 指出联合国系统与独立国家联合体加强对话、合作与协调的重要性，并

请联合国秘书长为此目的与独立国家联合体执行委员会主席执行秘书定期磋商，

为此利用适当的机构间论坛和格式，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和区域组织负责人之间进

行年度磋商； 

 3. 请联合国系统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方案和基金，以及国际金融机构，

同独立国家联合体开展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1
 S/PRST/2010/1。 

http://undocs.org/ch/A/RES/48/237
http://undocs.org/ch/S/RES/163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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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5.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内列入一个项目，题为“联合国同

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合作”。 

 


